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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概况
1.采购人现有供电分为老院区和陕西省公共卫生中心两个供电单元：老院区为双回路供电，总容量3030KVA和2400KVA，供电点为110KV华夏一段139夏九线2#电缆环网柜进线3030KVA、另一路三俯衙农网149进线2400KVA（低压联络）：公共卫生中心为单回路供电，总容量4500KVA，供电点为110KV华夏一段139夏九线2#电缆环网柜。
2.本次项目计划为新建公共卫生中心配电室引入第二路（专线）电源，从110KV华夏变二段备用间隔新出一路电缆专线供电，与原有电源点优化整合及线路改造（总容量 7530KVA）；同步对老院区高压3030KVA出线柜改造（实现全院双回路供电，两条线路均为7530KVA），并根据医院用电等级对老院区低压供电系统进行二次重新分配、优化，具体以长安区供电局《用电答复》及相关规范为准。
二、供电方案（依据国网西安市长安区供电分公司《高压供电方案答复单》）：
1.第一路电源：主供/备用电源（电缆专线），供电电压10kV，供电容量7530kVA，接电点为110kV华夏变Ⅱ段备用间隔；产权分界点为该间隔高压出线柜线刀闸接点向客户侧0.2米处（电源侧属供电企业，负荷侧属采购人）；进线敷设方式建议为电缆，路径以设计勘察结果及政府规划部门批复为准。
2.第二路电源：主供/备用电源（电缆公网），供电电压10kV，供电容量7530kVA，接电点为110kV华夏Ⅰ段139夏九线2＃电缆环网柜；产权分界点为该环网柜高压出线柜刀闸接点向客户侧0.2米处（电源侧属供电企业，负荷侧属采购人）；进线敷设方式建议为电缆，路径以设计勘察结果及政府规划部门批复为准。
三．采购范围：
供应商需编制项目建议书、可行性研究报告，论证通过后完成初步设计及项目概算；配合采购人对后续拟采取EPC形式施工的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合规性审核，并协助采购人组织专家论证，确保其符合经批复的初步设计方案及相关规范要求。

